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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全生产培训质量管理规范》解读

《安全生产培训质量管理规范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规范》）

地方标准已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发布，于 2024 年 12 月 1 日实

施，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（一）落实放管服政策与加强管理之间的矛盾需要。自

2018 年以来，我市积极响应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号召，并依

据《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

考核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》精神，原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局依据《安全培训机构基本条件》（AQ/T 8011—2016，现为

AQ 8011—2023）行业标准，对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实行备案制登

记管理，以简化行政程序、激发市场活力。在简化程序的同时，

也暴露出部分培训机构自律管理不足、培训质量参差不齐等问

题。因此，通过制定地方标准规范，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培训机

构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其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要求开展培训活

动。

（二）配套安全生产培训专项整治要求形成长效机制的需

要。2021 年以来，应急管理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培训“走过场”

专项整治，对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，严厉查

处违法违规行为。2021 年以来我市对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共计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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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处罚 17 宗，行政罚款 10.95 万元，先后有 50 多家安全生产

培训机构退出市场。2024 年，市场监管总局、应急管理部在全

国范围内联合开展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专项治理，

规范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秩序。在开展专项治理加

大惩处力度的同时，需要通过培训质量标准规范建立长效机制，

加强对安全生产培训过程进行规范指导，提升特种作业培训质

量。

（三）规范培训市场提升培训质量的需要。当前，我市安

全生产培训机构数量众多，但整体呈现出实力较弱、运营不规

范的特点。由于缺乏统一的市场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，部分机

构在培训过程中存在缩减内容、压缩学时等“走过场”现象，

严重影响了培训效果和质量。此外，信用评价制度的缺失也导

致市场监管手段有限，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。

基于上述背景，制定深圳市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质量管理地

方标准规范显得尤为迫切。通过明确培训机构的场地设施、师

资力量、培训内容、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具体要求，可以为培训

机构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南和自律依据。同时，这也有助于提升

整个培训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，引导市场向更加专业、规范

的方向发展。

二、总体结构和部分内容说明

（一）范围

本章节界定了标准的内容和适用对象，指明标准的适用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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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节列出本标准引用的文件，包括 GB 50016《建筑设计

防火规范》、GB 55036《消防设施通用规范》、GB 55037《建

筑防火通用规范》、GB/T 29639《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

应急预案编制导则》、GB/T 38315《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

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》等。其中，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该日

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；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

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主要根据文件的标准化对象，采用内涵定义和陈述

性条款的形式，明确了本标准涉及的安全生产培训术语与定义

的适用范围，便于对标准的理解和实施。

（四）基本条件

本章节主要从组织机构、人员配置、管理制度、场所设施

及线上安全生产培训五个方面明确了安全生产培训机构的基本

条件要求。其中对教师配置、场所面积规定了量化指标和要求：

1.培训机构开展培训的每个行业（作业）类别应配备 3 名

及以上教师，且有至少 1 名为专职教师；

2.培训机构应具备自有或租期 3 年及以上的固定、独立、

相对集中的办公场所和教学场所；

（1）培训机构的办公场所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 6 ㎡，且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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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面积不少于 40 ㎡；

（2）理论教学场所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 1.5 ㎡，且总使用

面积不少于 100 ㎡，能满足至少 60 人同时开展教学活动；

（3）培训机构专用档案室使用面积不应少于 10 ㎡，且满

足防火、防盗、防潮、防霉、防虫等要求。

（五）培训管理

本章节主要从培训大纲、教材、课程、教案、讲义等五个

基本要素，招生宣传、报名登记、开班准备、培训实施、效果

评估等过程控制的五个环节，以及培训机构年度自评等对安全

生产培训质量管理提出了基本要求。

（六）档案管理

本章节主要从档案分类和管理要求两个方面，提出了安全

生产培训档案管理的基本要求，明确了培训档案的分类与建立、

管理形式与要求、保存期限与方式等。

（七）附录

本标准共四个附录：附录 A、B、C、D。

附录 A 为基本信息记录模板，主要包括承诺书、培训机构

基本信息一览表、管理人员信息登记表、教师信息登记表。

附录 B 为培训服务合同模板和培训过程记录模板，主要包

括培训服务合同、学员信息登记表、培训开班计划表、教师授

课教案、理论培训考勤表、实操培训考勤表、学时记录统计表、

查课评估表、听课评估表、学员座谈记录表、学员评教表、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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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评定表。

附录 C 为培训机构年度自评表，列出了培训机构年度自评

的基本要素与内容。

附录 D 为培训档案管理，主要包括培训机构基本信息档案、

管理人员档案、教师档案、设备设施档案、学员培训档案和教

务管理档案等档案明细和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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